
棗灣省臺東縣逹仁郷第＂一屆郷民代表選舉選舉公報
臺東瞬遺舉委員會逹仁螂蘊檳作業中心編印

臺東縣達仁鄉第廿一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 「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
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 。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
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鄉民代表第一選區候選人

號次 相 片 姓 名 I 出生年月日 1 性別 1出生地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1 
林枚煌

Lakuy Taili 
I 56年02月 02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安朔國小。
二、大武國中。
三、空軍防空學校比敘高中畢業。

2 

3 

4 

5 

號次

1 

2 

3 

4 

5 

相 片

見

八、爭取南田尖頭山觀光步道及觀海飛行傘基地．
九、爭取迫回公共造產南田魚塩及電台發射站30年之回饋金。
十、爭取盡速完成南田新增建地之分配及使用。
十一、爭取整治南田河川及公路排水溝讓流水順暢減少蚊子侵擾．

熱心服務：
理性謙卑誠懇務實

號次 相

鄉
片

一丶逹仁鄉元止教站秘書。
二、安朔國小會長。

極力爭取：
一、爭取經費公平分配使地方部落均衡發炭。

三、安朔國小服務員。 二、爭取歸這森永、南田政府使用不合理手段取得百姓之土地。
匹｀逹仁戶政事務所服務員。 三、爭取天然水資源讓森永、南田有乾淨無污染之民生用水。
五、達仁山地後備連排長。 四、爭取森永至南田聯外道路增設夜間燈光增加觀光經濟效益。
六、達仁鄉後備輔導中心副主任。 五｀爭取復原森永至五輻谷橋下原有產業道路並整治河川綠美化成
七、南田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為深度觀光生態旅遊勝地。
八｀南田社區發展協會第三、四屆理六、爭取串聯達仁溪上下游兩岸產業道路並架設燈光使南田成為小

事長。 型原住民文化國區。
九、南田第三、四屆部落主席。 七、爭取維護南田生命財產之海岸固堤工程。

林孟潤 I so年03月 01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森永國小畢業。
二、大武國中畢業。
三、海軍士校畢業。

一、海軍救難大隊潛水督導長。
二、森永部落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三｀森永村第十九屆村長。
匹、達仁郷第二十屆代表。

一寸竇納民眾意見，積極爭取福利·

二、強力監督、認真督促、全力協助，鄉政建設。
三、建請鄉公所將南田段原保地，放領申請登記。
四、督促郷公所公路休息站、南田公共造產、產業中心早日完成規劃營運。
五、督促鄉公所加速產業發腰，改善農民生活。

孫國志 I 47年08月 01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丶森永國小畢業。
二、大武國中畢業。
三、屏東省立內埔農工畢業。

一、桃國成功仁愛之家輔導員。 一、理性問政，仗義執言，做好郷民與公所溝通橋樑。
二、天琪幼稚國志工。 二、以犧牲奉獻精砷為民喉舌，以清廉執政為民服務，監督公所，建設地方．
三、達仁鄉第 1 8 屆鄉民代表。 三、爭取改進原住民保留地管理，保障原住民生活發股權益·
匹、臺東市原住民休閒事業理監事。 四、爭取鄉民福利，重視軟硬體建設，推動產業，文化觀光同步發展，吸引青年返鄉創業·
五、達仁郷森永部落永續發展協會常五、積極推廣高經濟農作物，結合農產品宜銷制度化，充實農業軟硬體設施，改善鄉民生活及收入。

務理事。 六、持續推動公墓硬體設施、增設休憩涼亭、公廁及水電設施。
六、太麻里農會第 11 屆代表。 七、協助鄉民申請國有財產局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及承租權作業，保障鄉民耕作權及土地使用權利。

邱慶蘭 I 57年03月 138 女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丶森永國小。
二、大武國中。
三、省立內埔農工。

一、逹仁鄉公所代理保育員及臨時員

二丶逹仁鄉第 1 7 、 1 8 、 20 屆代

＝表。
－丶逹仁鄉第 1 9 屆代表主席。
匹、森永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五、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

懷服務協會理事。
六、安朔國小家長委員。

一、追蹤第 1 7 、 1 8 、 1 9 、 20屑之提案。
二、關麋弱勢家庭、老弱婦孺，爭取福利。

三｀全方位為民服務，為民喉舌。
四、落實監督郷公所並爭取各項建設。

張志信 I s1年05月 06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中國國民黨

－｀安朔國小。
二＾大武國中。
三、臺東農工。

--發展觀光產業

＝｀爭取地方各項硬體」次體建設。
一、南田村第 1 6 、 1 8 屆村長。 三、推廣一村一特產。
二、南田村元由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四、重視部落頭目、傳統文化技藝傳承。
三｀南田村｀台坂村、土坂村｀新化五、融合地方幹部創造和諧、團結風氣。

村、安朔村村幹事。 六、積極脇助青年就業發展。
七、設立長青、青年休閒場所。
八、加強整頓部－環境。

民 代 表 第 ' 選 區 候 選 人
姓 名 I 出生年月日卜性別 I 出生地推薦之政黨

樊永忠 I 63年08月 30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學

一、安朔國小．
二、大武國中。
三、臺東高中·
四、臺北醫學院·

歷 經 歷

一、臺東縣成功地政事務所辦事員。
二、安朔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三、阿朗壹古道專業導覽解說員。
匹、第四屆百大青農。

政

一、嚴格監督鄉內公共建設工程品質。
二丶倡導優良傳統習俗，互助分享，換工合作的習慣，強化部落族人凝聚力。
三、活化土地，提升農業技術，打造達仁鄉自有品牌，增進農民收益。
四｀建請公所設立農業加工廠。
五、建請公所活化利用公共造產。

見

高秋玉 I 52年09月 08 日 女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安朔國小。
二、大武國中。

一、安朔國小廚工16年。
二丶逹仁教會長老。
三、達仁郷民代表19屆。
匹、達仁鄉民代表20屆。
五、逹仁鄉婦女會理事。

一、關懍弱勢家庭｀爭取福利．
二、認真打拼為郷民服務。
三、確實監督公所各項事務。
四、爭取各項建設。

王金山 I 49年01 月 01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15期畢業。
二、國立空中大學學士學位證書。

一、新化基督長老教會執事。
二丶逹仁郷調解委員會委員。
三、新化社區發脹協會理事、監事。

一、主動積極為民服務至上、樂於幫助別人．
二、公正、公開、公平誠信使命必達。
三丶願以基督的心為心遵守法令規定，執行民意代表應有的責任。
四、研擬提案，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供土地不足之鄉民登記．
五、協助本社區協會及民間團體提昇本村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古發冷、油木杉木觀光生態旅遊。

吳明忠 I 55年06月 27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安朔國民小學。
二、大武國民中學。
三、省立臺東農工職業學校。
四、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監所管理員班

144期。

一、逹仁鄉青工會會長。
二、法務部東成技訓所管理員。
三、安朔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匹、達仁鄉公所村幹事、總務。
五、逹仁郷公所清潔隊長。
六、達仁鄉公所鄉立圖書館館長。

一、積極爭取全面改善部落道路及排水系統。
二、推展部落成立青年音樂養成，一部落一樂團，培養正當休閒活動。
三、整合社區發展協會、部落會議、村辦公處，提升部落競爭力。
四、督促鄉公所協助農民產業發展及行銷，改善農民生活品質·
五、善用公共造產用地，妥善規劃，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六｀善用公共空間，推展假日市集，成為在地產業行銷窗口·
七、爭取弱勢個人或家庭社會福利權益及媒合就業·

八｀積極追蹤提案進度，嚴格督促公所執行成效。
九、極力爭取部落裝設監祝系統，保障部落族人生命、財產安全。
十、推展逹仁鄉觀光景點連結，提振經濟·改善部落生活品質。

劉仁宗 I 41年06月 28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新化國小
二、新港初級中學
三、省立臺束農工高級職校。

一、中興大學香菇栽培管理經營班。
二、屏東科技大學農業輔導人員企業

經營管理班。
三、屏東農專農機班。

一、農業觀光推動－建請公所積極推動地方產業發展，以利增進農民收益。

匹、達仁鄉公所農業課員、農業觀光一
－、交通建設推動－建請公所積極推動地方農路整修，以利農產品運輸。

諫長。
三｀造林獎勵補償－建請公所農委會林務局提高造林獎勵金及禁伐區補償金。

五、達仁鄉新化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四、文化藝術推動－建請公所積極推動排灣族傳統文化，促進達仁鄉文創產業。

總幹事、監事。 五、基礎建設推動－建請郷公所治理安朔溪水岸，定期疏濬、清淤及綠化，以利確保障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六、中國國民黨區分部常委。 六、社會福利推動－關懷低收入戶、弱勢鄉民，提高補助·協助保障，爭取長照2. 0照服員福利。

七、達仁後備軍人輔導中心顧問。
八、達仁鄉第 1 g 屆鄉民代表。

民 代
姓 名 I 出生年月日 I 性別閶生地推薦之政黨

表 第 = 選 區 候 選 人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2 

3 

4 

5 

尤嘉圻 I 13年06月 11 日

王繼良 I 65年12月308

廖新一 I 53年12月 28 日

女

男

男

省
市
灣
雄
臺
高

臺灣省
臺東縣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無

無

一、臺東縣逹仁郷台坂國民小學畢。
二、國立臺束體育實驗高級中學畢。
三、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商業

經營科畢。
四、美和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畢。

一、臺東縣立台坂國小畢。
二…臺東繇東海國中畢。
三、國立臺東高級中學修業。

一、臺東縣土坂國小。
二、臺東縣立賓茂國中。
三、臺東縣東區職業訓練中心。

一、台坂社画發展協會總幹事。 一、善盡民代職責，全力監督政府機關，爭取民眾福利。
二、台缸出區發展協會常務監事。 二、結合部落機關、社團、頭目、教會等，促進團結和諧。

三、台坂社區發脹協會理事。 三、關懷老弱婦孺生活，爭取各項補助及保障其權益。

匹、達仁鄉婦女會理事。
四｀全力推動文化傳承及族語教學。

五、達仁鄉公所約雇員｀逹仁鄉公所－
五、爭取青年人及旅外郷親回郷創業，協助農民推銷農產品。

臨時員。
＾、廣納各方意見，凝聚年青人力量，發展部落。

六丶逹仁鄉立幼兒園代理教保員。
七、爭取東68道路全線設置防護網，維護人車安全及設立小型加油站，方便民眾加油。

八、設立全天候不打佯服務處，全心全力為民眾服務。

一、海巡部三年半領導士官第一期。
二、進發企業社模板工。
三、臺東職業木工工會會員。

一、曾任19屆土坂村村長。
二、現任20屆士坂村村長。

－｀村民鄉民對公家機關所繳交的費用，一定要負責監督，並清楚明白的交代·瞭解、不容有模糊、糾紛的事情發生。
二、對於村民鄉民要辦理的事務，有問題、有疑惑、有不解的地方，本人一定陪同關心，並要求承辦人員的做事態度與處理結果。

三、加強村民大會的意義，促使所有提案能解決並實現。
四｀持續重視文化的發展，鼓勵族語生活化，促進族群澂合的家鄉。
五、積極關心所有鄉村建設，只要是對村民鄉民有利有益而不造成困擾的，一定配合並用心監督、不圖利、更要求施工品質及有所保障。
六、堅持公正、公平、公開、實在而平常心、認真無私的魎度做一個代表。

一、建設：

1. 監督、協助公所與代表會各項提案，提高效率。
2. 督促縣府新建堤防整治大竹高溪，防汛防洪。
3. 台土坂兩村農路建設的整修與改善，讓務農人更便利。
4. 本村溫泉區域攝樑提案興建。

二、教育：發展與延續台土坂兩校的特色課程與溪流保育。
1. 土坂vusam文化實驗小學文化課程的推廣與脇助，讓更多人了
解實驗小學精砷。

2. 台坂體操隊的人才培育，議原民孩子在另一方面發揮所長。
3. 大竹高溪流域自然環境生態保育，讀溪流物種漸漸恢復。

三、醫療與衛生：譔後山也能得到妥善的照護。
I. 爭取台、土坂兩村衛牛宰宰內與周圍環境改善，侯診時也能得到清
境的療癒。

2. 協助與爭取南迴醫院的建立，讓南迴線不再是離健康最适的區域。
3. 增設土坂村自來水第二抽水站（新興社），並定期檢驗水質，做健
康守護的第一把關。

四、重視文化延續與傳承：小米文化與五年祭文化能延續傳承不中斷。
五、社區關懐：協助台、士坂兩村村辦公處作即時關懷，如救災與緊急

突遭變故，讓族人盡速得到照護。

邱志偉 I 62年01 月 02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土坂國小。
二、新生國小。
竺、新生國中。
四、吳鳳工專。
五、臺灣觀光經營管理專科學校。

一、電腦倉管員。
二、沖鼯作業員。
三、全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匹、達仁鄉公所約聘人員。
五、達仁郷第20屆代表。

一、善盡民意代表職責，為民服務為依歸。
二｀爭取地方建設，監督鄉政推動，嚴格審查預算編列。
三｀爭取老人、婦幼、身心障礙者祉會福利。

四、推廣農業發展，活化農林漁牧地、增加收入及工作機會。
五、促進在地文化傳承、爭取部落文化產業發展。

丁綉育 I 46年07月 15 日 女
臺灣省
臺東縣

中國國民黨

一、台坂國小畢業。
二、賓茂國中畢業。
三、省立臺東農工化驗科畢業。
四、國立政治大學附設空中行專結業

一、現任逹仁鄉民代表會副主席。
二、服務公職近 3 5 年：士地管理、 一、善盡民意代表職責，理性監督鄉政業務，力求公共事務透明化。

嶧行政、主（會）計嶧、研考
二·積極爭取地方建設，整合地方資源，持續推動計區總體營造。

業務。
三、重視社會福利，關心長者、青少年，注意兒童教育等，並與社團、宗教、學校等建立人文友善環境。

三｀台坂社區發脹協會埋事長｀理事
四、協助尋求相關管道，配合推動部落市集，營造「共岡合作、共同經營、經濟發展規劃」，解決農民產銷瓶頸。

匹、太痲里地區農會台坂小組長。
五、重視部落青年的聲音與需求，一起打造逹仁願景。



投票方法與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

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繼續居住者，有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長、原住

民區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閬，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

告發布（一百零七年八月十六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

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

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視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

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圏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人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

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

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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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圏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鄉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圏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

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國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

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國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侷者

，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亦囘。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

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

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箸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

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痕或第一百零二條

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

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

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

、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

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

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

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

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五項

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

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一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

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一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

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祗之政黨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

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

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一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一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査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

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一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

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

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一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一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

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四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臺東縣達仁郷第二十一屆鄉民代表選舉投（開）票所一覽表

鄉（鎮、市）別 編號 場所名 稱
劃定前往投票之

備註
村里鄰名稱

逹仁郷 203 逹仁鄉立圖書館 安朔村9鄰至13鄰

逹仁郷 204 安 朔 國 小 安朔村1鄰至8鄰

逹仁郷 205 南田社區活動中心 南田村1鄰至4鄰

達仁鄉 206 森永社區活動屯心 森永村1鄰至9鄰

達仁鄉 207 新化社區活動中心 新化村1鄰至6鄰

達仁鄉 208 台坂社區活動中心 台坂村1鄰至10鄰

達仁鄉 209 土坂社區活動中心 土坂村1鄰至14鄰

栅賄好鼴逗相鐮檢舉獎金
被 檢 舉 人 獎 金

直轄市市長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1000萬元

縣（市）長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500萬元

縣（市）議員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200萬元

鄉鎮市長侯選人、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50萬元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舉電話： 089-361169 
法務部檢舉專線： 0800-024-099撥週後按4

檢舉信箱：臺東郵政第1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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